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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選項何者為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的偵查主體？ 
司法警察官  法務部調查局調查官 
檢察官  警察機關分局長以上長官 

2 A 係某市政府警察局派出所的警員，某日民眾甲前來報案，渠停放於屋外機車遭竊，下列程序何者錯誤？ 
請民眾詳述失竊過程並製作筆錄 
了解失竊周遭有無監視錄影設備 
通報分局或有關單位 
赴現場勘察同時請民眾提供車籍資料，視車輛價值決定由分局或派出所偵辦 

3 關於搜索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係對人或物的強制處分 
緊急搜索係指司法警察（官）懷疑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在住宅時，即可對該住宅逕行搜索 
司法警察（官）欲進行搜索時，應向檢察官提出申請，經檢察長核定後核發搜索票 
檢察官所為之緊急搜索可為無票搜索，應於實施後 5 日內陳報該管法院，法院認為不應准許者應在 3 日內

撤銷 
4 當司法警察詢問證人時，如證人與犯罪嫌疑人有下列何種情形時，不得拒絕證言？ 
現為犯罪嫌疑人之三親等之姻親 曾為犯罪嫌疑人之配偶 
與犯罪嫌疑人訂有婚約者 曾為犯罪嫌疑人之法定代理人者 

5 關於告發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基於國民義務，任何人知有犯罪嫌疑者，應為告發 
告發只需申告犯罪事實，毋庸知悉犯罪嫌疑人 
可以書面或口頭為之 
警察人員受理言詞告發時應製作筆錄 

6 關於犯罪現場封鎖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犯罪現場封鎖以保全跡證為主 
重大刑案應運用三段式區分法來進行現場封鎖 
現場封鎖必須使用警示閃光燈、警戒繩索等以進行管制，是否指派員警進行警戒，需考量人力因素 
對於高階警官或媒體到現場了解狀況時，至多允許彼等進入第二段管制區 

7 在武器對等、保障人權等原則下，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31 條對於強制辯護已有完善的規範，司法警察（官）
偵查時，對下列何種未經選任辯護人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應通知法律扶助基金會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 
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 具原住民身分者 
最輕本刑為 3 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 檢察官或審判長認為有必要者 

8 跟蹤乃偵查人員為達成偵查犯罪任務，對特定人或物所作的一種秘密而持續的觀察活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為破案需要，所以絕對不可發生脫蹤情事，縱有事故發生亦應固守崗位 
是一種固定觀察 
被跟蹤對象進入建築物，由其他出口脫蹤，執行人員應視狀況重新部署或採取必要之措施 
執行時為求隱密，人數不得超過 3 人 

9 諮詢布建為犯罪偵查手段，更可收到預防犯罪目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可以運用諮詢人員共同執行任務 
諮詢人員應常至辦公處所泡茶聯誼以培養感情默契 
儘量採取單線聯絡方式 
用人不疑，所以毋須運用其他諮詢人員進行相互監視掌控 

10 甲為國軍現役中校軍官，為向友人炫燿，將部隊槍枝攜回把玩，經人檢舉，你是查獲該案的員警，應如何處置？ 
甲為現役軍人應移送軍事法院檢察署追訴 
甲觸犯之罪為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竊占公用器材、財物，應移送地方法院檢察署追訴 
甲觸犯陸海空軍刑法第 64 條之罪，應移送軍事法院檢察署追訴 
甲觸犯陸海空軍刑法第 64 條之罪，應移送地方法院檢察署追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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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關於搜索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司法警察（官）搜索以令狀主義為原則 
司法警察（官）執行拘提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時，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其身體、攜帶物件，但不包括其

所在處所 
雖無搜索票，但司法警察（官）在徵得受搜索人同意，仍得進行搜索 
有人住居或看守之住宅或其他處所，以夜間不得入內搜索為原則 

12 警員甲、乙二人晚間 11 點巡邏時擬對騎士丙攔車盤查，丙不但不停車反加速離去，經追逐後攔下，發現丙
攜有安非他命及 K 他命予以逮捕，返回派出所後擬進行詢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在夜間必須徵得丙同意 
應先進行人別詢問、告知所犯罪名及得選任辯護人等權利 
詢問時應全程連續錄影 
丙在詢問時供稱，安非他命及 K 他命係丁提供，甲、乙二位警員必須先向檢察官申請拘票後才能拘提丁 

13 下列敘述，何者為正確？ 
我國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將毒品分成三級 
直轄市、縣（市）政府為執行毒品防制工作，依法須設專責組織 
安非他命毒性較輕，屬於第三級毒品 
施用第一、第二級毒品，不分次數，採勒戒及刑事併罰 

14 關於 K 他命（Ketamine）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屬於第三級毒品 
屬合法的管制藥品，有麻醉效果，可用在外科手術 
服用後會開始產生幻覺，藥效退去後仍有可能持續影響協調、判斷能力 
施用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15 以犯罪為宗旨，或以其成員從事犯罪活動為組織犯罪構成要件外，下列敘述何者亦屬之？ 
必須 2 人以上 有公開結盟的儀式 有內部管理結構 有共同使用的經費 

16 關於重大刑案勘察採驗規定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為求時效，由刑警大隊長擔任現場指揮官 
分局長、刑警大隊長抵達現場，應先聽取最先抵達現場人員報告現場發現（生）經過、初處理及調查情形 
因應任務需要，應將人員編組成警戒組、調查組 
鑑識中心主任、鑑識課（股）長或資深之鑑識人員擔任調查組組長，率同所屬人員負責現場調查、採證與

記錄 
17 法有明文，被告得隨時選任辯護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在司法警察（官）調查時不適用 
在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每一被告選任辯護人以 1 人為限 
選任辯護人需以書面或口頭委任 
犯罪嫌疑人、被告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陳述時，在司法警察機關調查時，司法警察（官）應主動通知法

律扶助基金會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 
18 人民遭逮捕拘禁應於 24 小時內解送管轄法院，刑事訴訟法第 93 條之 1 有不予計入的法定障礙事由，下列何

者不屬之？ 
高速公路嚴重塞車 
因為濃霧致航班取消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為新住民，必須等候通譯到達現場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體質過敏鼻水噴嚏不止 

19 通訊監察為偵查犯罪的重要手段，下列之罪何者為不得聲請通訊監察書之罪？ 
刑法第 201 條偽變造有價證券罪 
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違背職務行賄罪 
刑法第 277 條第 1 項傷害罪 
證券交易法第 173 條行賄證交所董事、監事及受僱人違背職務罪 

20 下列何者非屬告訴乃論之罪？ 
刑法第 239 條通姦罪  刑法第 240 條第 2 項和誘罪 
刑法第 294 條違背法令撫養義務遺棄罪 刑法第 315 條妨害文書秘密罪 

21 關於告訴乃論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應於知悉犯罪時 1 年內提出告訴 
得為告訴之人有數人，其一人遲誤期間，其效力不及於他人 
對於共犯之一人告訴或撤回告訴，其效力不及於其他共犯 
告訴後不得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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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洗錢罪的構成要件為何？ 

只罰為他人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掩飾隱匿，不罰為自己重大犯罪所得之洗錢 
最輕本刑為 3 年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罪，皆為洗錢防制法第 3 條所稱重大犯罪 
不論因犯罪直接取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因犯罪取得之報酬，皆屬犯罪所得 
只要有犯罪所得並對不法所得進行掩飾隱匿即有洗錢罪之該當 

23 下列何者非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3 條規定，應移送少年法庭或少年及家事法院處理之事件？ 
觸犯刑罰法律行為者  參加不良組織者 
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刀械者 男女關係複雜且發生性行為者 

24 下列何者不是對兒童及少年的性剝削？ 
利用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之行為，以供人觀覽 
利用兒童或少年從事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舞等侍應工作 
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利用兒童或少年販售色情光碟、書刊 

25 下列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何者在警察機關訊問後可逕為處分？ 
於警察人員依法調查或查察時，就其姓名、住所等為不實陳述 
從事性交易 
無正當理由攜帶開啟、破壞門窗、鎖之工具 
加暴行於他人 

26 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規定，下列何者非屬重大刑案？ 
海盜罪  過失致死案 
縱火手段恐嚇勒索案  傷害致死案 

27 震驚社會的嘉義醃頭案發生時，馬上成立專案小組負責偵查，如該小組設於內政部警政署，下列何者非合適
之小組成員？ 
內政部警政署署長  嘉義縣警察局刑警大隊長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長 嘉義縣警察局局長 

28 有關自首案件，下列作為何者正確？ 
犯罪行為人對已被發覺之犯罪，親自向檢察官申告犯罪事實，為自首 
犯罪行為人對已被發覺之犯罪，委託他人，向警察機關申告犯罪事實，為自首 
犯罪行為人對未被發覺之犯罪，委託他人，向檢察官申告犯罪事實，並表明願受法律裁判者，為自首 
犯罪行為人對未被發覺之犯罪，親自向法官申告犯罪事實，雖未表明願受法律裁判者，亦為自首 

29 最先抵達刑案現場的員警，要注意現場跡證及其關係位置，下列何者不屬於要特別注意之易消失的跡證？ 
溫度 血跡 氣味 聲音 

30 情報諮詢是發現犯罪的關鍵，依據警察偵查犯罪手冊，下列何者不屬重點諮詢地點？ 
醫院、診所 網咖 夜市 車輛美容業 

31 抵達槍擊命案現場，對於射擊殘跡證物之處理原則，下列何者錯誤？ 
案發後 8 小時內儘速採集未經清洗、擦拭、救護之手部殘跡 
案發後 12 小時內儘速採集未經清洗、血跡污染之最外層衣物表面殘跡 
同案有槍彈證物可供鑑定者，以射擊殘跡證物之鑑定為優先，並將槍彈證物暫時保存，視需要，再行送鑑 
查獲槍彈證物，宜同時採取其彈殼內射擊殘跡備驗 

32 執行去氧核醣核酸採樣條例強制採樣時，採樣之樣本①血液樣本 ②唾液樣本 ③毛髮樣本的優先順序為何？ 
①②③ ②①③ ③①② ②③① 

33 發生重大刑案，現場勘察採證時，下列何種規定正確？ 
現場應依任務需要，將現有人員區分為鑑定組及勘察組 
刑事警察局派員協助，以該局現場勘察編組組長擔任勘察組長 
重大刑案由管轄警察局刑警大隊長擔任現場指揮官 
勘察組由刑警大隊長擔任組長 

34 偵查犯罪的要領，在人之清查中，下列那些對象應特別注意？①案件發生後，態度忽然失常者 ②在地方有
前科資料者 ③對本案發展不關心者 ④案件發生後，突然生活奢華，吃喝玩樂不正常者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④ ①③④ 

35 關於偵查計畫之敘述或內容，下列何者正確？ 
偵查計畫之內容不含跡證鑑定情形 偵查計畫之內容包含案情研判 
無論是否能立即偵破的案件，均應有偵查計畫 偵查計畫之內容不含部署進度 

36 實施跟蹤監視應針對不同時、地等因素隨時變化偽裝，下列敘述何者不宜？ 
隨身攜帶之武器不得顯露 妥備適當之交通工具，以應急需 
應打扮舞台化妝，避免被認出 攜帶簡便偽裝衣物，可快速掩飾改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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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警察偵查犯罪手冊有關詢問犯罪嫌疑人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犯罪嫌疑人不能到場，應強制其到場，不得就其所在詢問 
詢問犯罪嫌疑人，應在警察機關之偵詢室為之 
詢問犯罪嫌疑人，應嚴密監護，以防止脫逃、施暴、自殺等意外情事 
犯罪嫌疑人有其他必要情形，亦得就其所在詢問 

38 司法警察於下列何種情形，不得在夜間詢問犯罪嫌疑人？ 
於夜間經拘提或逮捕到場而查驗其人有無錯誤者 
經受詢問人明示同意者 
經分局長許可者 
經檢察官許可者 

39 關於執行拘提逮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拘票有二聯，執行時，應一聯交被拘提人或其家屬，另一聯繳交法官或檢察官 
逮捕現行犯時，應將逮捕拘禁之原因，以書面告知其本人及指定之親友，至遲不得逾 24 小時 
拘票得於轄區外執行，惟如情況緊急時基於保密，事後不需再知會當地警察單位 
立法委員除現行犯、通緝犯外，在會期中，非經立法院同意，不得逮捕或拘禁 

40 員警依法拘提公務員或軍人身分之犯罪嫌疑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應知照該管機關長官協助執行 得知照該管機關長官協助執行 
無須知照該管機關長官協助執行 只要有拘票，是否知照該管機關皆無所謂 

41 關於搜索扣押應注意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實施搜索前應充分了解搜索目標、標的之基本資料及特性 
執行搜索、扣押時，應攜帶搜索扣押筆錄及照相機等蒐證器材 
執行搜索扣押，不需要戴手套 
搜索進行時，並注意安全防護措施及行動保密 

42 關於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得羈押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證據之虞者 
所犯為最輕本刑 5 年以上有期徒刑者 無一定之住所或居住所 

43 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司法警察機關得： 
逕行拘提 逮捕 強制到案 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 

44 關於搜索、扣押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搜索發現可為證據之物，得扣押之 
發現本案應扣押之物為搜索票所未記載者，亦得扣押之 
扣押搜索票尚未記載之物者，應於執行扣押後馬上報告該管檢察官及法院 
扣押，經法院撤銷者，應將扣押物發還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 

45 關於夜間得入內搜索之處所，下列何者錯誤？ 
假釋人居住在內 
常用為賭博或妨害風化行為之處所 
列管為毒品人口之住居所 
飲食店等夜間公眾可出入之場所，仍在公開時間內者 

46 扣押物應隨案移送檢察官處理，扣押物若為贓車，下列處理程序何者錯誤？ 
扣押物笨重不便搬運，得命所有人保管，不需將保管單隨案移送 
贓車經查確係被害車主所有，如經車主請求，得報經檢察官核可，先行發交被害人保管 
被害人（車主）填具贓物認領保管單，經簽報機關主官批示始得發還 
欲將贓車發交被害人保管前，車輛特徵亦經被害車主指認無訛，且無他人主張權利 

47 關於證據與自白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發現贓物時，應依法予以扣押 
查證自白時，講求迅速、深入、澈底，不需保密 
自白應出於自由，且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 

48 刑案發生被害人親自到派出所報案後，刑案紀錄表應於多久時間內填輸？ 
8 小時 16 小時 24 小時 48 小時 

49 關於發現享有外交豁免權之使領館人員的涉外案件處理，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偵查犯罪，非經當事人之同意，不得任意進入享有外交豁免權之使領館人員的住宅，進行蒐證作為 
發現涉外刑事案件，應先控制、保持現場後，立即會同刑事警察人員偵辦 
發現使領館涉有犯罪，事先徵得使領館館長之同意進入後，未經館長同意，不得搜索、扣押，但可翻閱或

影存文件 
因辦理刑案，有請求駐外刑事聯絡官協助之需者，應洽內政部警政署國際組特勤科通報辦理 

50 現行警察機關對於犯罪案件的管轄責任區分，對照刑事訴訟法概念，屬於： 
事物管轄 土地管轄 競合管轄 牽連管轄 


